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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印发的审核函〔2022〕011040 号《关于创业板上

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以下简称“审议意见落实函”）已收悉。按照贵所要

求，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方已就审

议意见落实函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回复，对申请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

充。本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之外，

与其在招股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类别 字体 

审议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审议意见落实函问题回复、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招股说明书补充、修订披露内容 楷体（加粗） 

对原问询函回复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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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抵消的具体情况及其对

坏账准备的影响，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回复： 

一、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抵消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坏账准备的影响 

（一）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抵消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抵消的情形，抵消的业务背景主

要是发行人与光伏垂直一体化厂商既有采购又有销售，双方为了提高资金结算效

率、减少资金结算手续费、明晰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抵账处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报表日 
光伏垂直一

体化厂商 

抵消前应收

账款余额 

抵消前应付

账款余额 
抵消金额 

抵消后应收

账款余额 

抵消后应付

账款余额 

2022.12.31 晶科能源 5,250.41 2.38 2.38 5,248.03 - 

合计 - 5,250.41 2.38 2.38 5,248.03 - 

2021.12.31 
晶科能源 30,181.98 20,891.76 20,891.76 9,290.22 - 

隆基股份 25,570.20 30,249.19 17,534.04 8,036.16 12,715.15 

合计 - 55,752.18 51,140.95 38,425.80 17,326.38 12,715.15 

2020.12.31 

晶科能源 5,524.47 3,192.81 3,192.81 2,331.66 - 

隆基股份 94,298.19 88,218.29 70,805.08 23,493.11 17,413.21 

阳光能源 1,506.00 1,506.00 1,506.00 - - 

合计 - 101,328.66 92,917.10 75,503.89 25,824.77 17,413.21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与晶科能源、隆基股份进行应收款项、

应付款项抵消，原因为晶科能源、隆基股份为光伏行业主要硅片、组件厂商，发

行人在向晶科能源、隆基股份采购硅片的同时向其销售电池片。此外，2020 年，

发行人与阳光能源存在款项抵消情形，主要原因为发行人曾向阳光能源下属硅片

制造公司采购硅片，同时向其下属另一从事组件制造业务的子公司销售电池片。 

在前述业务背景下，为提高资金结算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明晰债权债务关

系，发行人与上述光伏垂直一体化厂商依据抵账协议或合同中约定的抵账条款，

对上述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进行抵消处理，符合双方业务需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内分

别列示，不得相互抵消，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以相互抵消后的净额在资

产负债表内列示：企业具有抵消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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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执行的；企业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发

行人分别与前述交易对手方达成了款项结算抵消的约定，且计划以净额结算上述

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因此，发行人满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消后的净

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的条件，发行人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抵账处理符《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抵消对坏账准备的影响 

经模拟测算，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抵消对坏账准备的影响，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报表日 
应收款项、应付款项

抵消金额 

影响坏账准备的

金额 
利润总额 

对利润总额影响

金额占利润总额

的比例 

2022.12.31 2.38 0.12 232,685.55 0.00% 

2021.12.31 38,425.80 1,921.29 49,927.16 3.85% 

2020.12.31 75,503.89 3,775.19 60,012.73 6.29%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与客户就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进行抵消对

坏账准备的影响金额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29%、3.85%、0.00%，呈现下降

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发行人产销规模扩大、采购渠道拓宽，发行人双经销业务

模式收入占比降低，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抵消金额及其对坏账准备的影响随之下

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体现的是预期信用损失，

而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

值。依据与客户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结算条款以及抵账协议的有关条款，发行人

的应收款项被抵消，该应收款项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因此，不存在预期信用

损失，按照抵消后的应收款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二、

财务状况分析”之“（一）资产结构及变动分析”之“1、流动资产分析”的相

关内容处补充披露如下： 

“（4）应收账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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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抵消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坏账准备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抵消的情形。前述抵消情形的业

务背景主要是发行人与光伏垂直一体化厂商既有采购又有销售，双方为了提高资

金结算效率、减少资金结算手续费、明晰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抵账处理。经模拟测

算，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抵消对坏账准备的影响，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报表日 
应收款项、应付款项

抵消金额 

影响坏账准备的

金额 
利润总额 

对利润总额影响

金额占利润总额

的比例 

2022.12.31 2.38 0.12 232,685.55 0.00% 

2021.12.31 38,425.80 1,921.29 49,927.16 3.85% 

2020.12.31 75,503.89 3,775.19 60,012.73 6.29%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与客户就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进行抵消对

坏账准备的影响金额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29%、3.85%和 0.00%，呈现下

降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发行人产销规模扩大、采购渠道拓宽，发行人双经销业

务模式收入占比降低，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抵消金额及其对坏账准备的影响随之

下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体现的是预期信用损失，

而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

值。依据与客户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结算条款以及抵账协议的有关条款，发行人

的应收款项被抵消，该应收款项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因此，不存在预期信用

损失，按照抵消后的应收款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于光伏垂直一体化厂商的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依

据抵账协议直接抵消，符合双方合同规定、结算惯例、商业实质和《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具有合理性。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的往来明细账、应收款项及应付款项抵消明细和相关抵账协

议等，核查应收款项及应付款项抵消形成的事项、时间、对应的应收账款账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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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人员了解该等情形的业务背景和合理性；核对抵账协议相关主体、应收应

付抵消金额与明细账的一致性。 

2、对应收款项抵消还原的坏账准备金额进行模拟测算，确认因抵消事项对

利润总额的影响，判断对发行人盈利能力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分析业务模式和结算方式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抵消的情形，抵消的业务背

景主要是发行人与光伏垂直一体化厂商既有采购又有销售，双方为了提高资金结

算效率、减少资金结算手续费、明晰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抵账处理。 

2、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上述抵消处理对坏账准备的影响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 6.29%、3.85%、0.00%，占比较低，对发行人盈利状况不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按照抵消后的应收款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并按照抵消后的净额列报，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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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

复》之盖章页） 

 

 

 

 

 

 

 

 

 

 

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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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

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本次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签名：   ________________ 

                          陶龙忠 

 

 

 

 

 

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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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上市委意见的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金雪儿               董鹏宇 

 

 

法定代表人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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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公司上市委意见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

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

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上市委意见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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